
申请单位 申请类型 新建 变更 注销

平台名称 媒体类型
网站 微博 抖音
微信公众号 B 站
其他（请注明）

申请用途
或变更原因
或注销原因

管理队伍

分管领导
姓名及职务

电话

管理员
姓名及职务

电话

申请单位
意见

签字（公章）
年 月 日

党委宣传部
意见

签字（公章）
年 月 日

注：账号注册人应为学校教职工，不能为学生，申请单位意见需由主要负责人审定后签字并

加盖公章。


